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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通史》 从 “出版委员会的成立” 开始

叙述新 中国出版事 业， 而后才 是 “出版总署”。 那

么， 出版总署是如何成立的？ 它和出版委员会是一

种什么关系？ 出版总署最后又是怎样并入文化部的？
笔者围绕上述议题， 求诸史料， 试图做一点梳理和

诠释工作， 以求教高贤。

一、 出版总署的成立经过

设立出版总署并非临时动议。 我们需要把它放到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宏大历史背景中去认识。 1949年 9
月 21 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

幕 （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6 天后， 《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获得正式通过。
按照该法的设计， 作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

关， 政务院下设政治法律委员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
文化教育委员会等， 及各部、 会、 院、 署、 行。 其

中明确提到要设立新闻总署、 出版总署。 但需要注

意的是， 在政务院和出版总署之间， 由文化教育委

员会负责指导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的工作。
那么， 设置出版总署的初衷是什么呢？ 1949 年

10 月 7 日， 胡愈之在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邀请北

京市同业 茶会上曾说： 今天的政府 是人民的 政 府，

……从组织来看， 即与过去不同， （现在，） 政府有

出版部门 来指导我们， 依据人民需 要来帮助我 们，

政府首先要办一些出版事业， 但是必须照顾私人出

版业和公营的配合起来， 把事业搞好。 [1]

显然， 人民政府代表人民来管理国家出版事业，
这是胡愈之所表达的主要意思， 而在中央人民政府

下面设立出版总署， 就是要承担这样的使命。 1949
年 12 月 5 日的 《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政府成立后党的

宣传部门工作问题的指示》 也强调， 中央政府已经

成立之后，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及

其所属 之各部、 院、 署也已先后 成立。 “这 样 做，
目的在于使中央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

门， 在党 （通过政府党组） 的领导和党外民主人士

的参与下负起管理全国文化教育行政的任务”[2]。 应

该说， 该 《指示》 在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

党人广揽人才、 共商国是的宽阔胸怀与民主作风。
鉴于此， 1949 年 10 月 19 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 胡乔木为新闻总署署长，
范长江、 萨空了为副署长； 胡愈之为出版总署署长，
叶圣陶、 周建人为副署长 （笔者注： 胡、 叶、 周均

为党外民主人士）。 11 月 1 日， 新闻总署和出版总

署正式成立。
需要指出的是， 11 月 1 日， 出版总署虽然成立

了， 但出版总署的内设机构、 机构编制却并没有因

其正式成立而一锤定音， 而是经过了一个逐渐完善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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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出版总署与出版委员会之间的关系

有一种说法是出版总署的前身是中央宣传部出

版委员会， 似乎是随着新中国成立， 中宣部出版委

员会的使命宣告完成， 于是才成立出版总署。 果真

如此吗？
我们注意到， 《中国出版通史》 曾介绍说， 出

版总署是由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所属教科书编审委

员会、 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和新华书店编辑部组

合而成。 [3]这显然和上面那种 “前后承继” 说有所出

入。 到底孰是孰非呢？
求诸史料， 可以发现， 胡愈之在 1949 年 11 月

1 日出版总署成立会议上讲了这样一番话：
虽然我们今天才开始正式办公， 但出版总署的

工作， 却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 在这以前有三部分
在工作， 一是教科书编审委员会， 一是中共中央领

导下的出版委员会， 一是新华书店编辑部， 三个部

分合起来组成了今天的出版总署。 [4]

若 此 ， 出 版 总 署 并 非 出 版 委 员 会 的 “前 后 承

继”， 而是 “三合为一”。 那么这三部分的成立时间、
人员机构、 主要工作， 到底又是何种情况呢？ 1949
年 10 月 5 日， 时任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

的黄洛峰， 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

会上所作的报告， 为我们理解这些问题提供了线索：
其一， 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成立于 1949 年 4 月 8

日， 因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 故隶属于华北

人民政府之教育部。 该编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叶

圣陶， 副主任委员周建人、 胡绳。 委员至少有叶蠖

生、 金灿然等人。 [5]

其二， 新华书店编辑部。 据黄洛峰称， 由于战

争环境影响， “我们的新华书店， 开始是各战略区

分别建立的”[6]。 “在一个城市新解放， 或者我们的

军队打到一个什么地方的时候， 我们的同志就跟着

部队进去， 摆开书摊子， 开起店来了”[7]。 1949 年 10
月初， 各战略区新华书店的负责人如下： 华东新华

书店经理王益、 华中新华书店经理华青禾、 华北新

华书店经理史育才、 东北新华书店经理李文、 西北

新华书店经理常紫钟。 [8]

其 三， 出 版 委 员 会 成 立 于 1949 年 2 月 22 日。

时任华北局宣传部部长周扬在出版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上的发言： 此次会议才是 “出版委员会的第一次

正式会议”， “（中央宣传部陆定一部长） 指定先成

立出版委员会。 ”[9]成员为 “黄洛峰、 祝志澄、 华应

申、 平杰三、 王子野、 史育才、 欧建新”[10]。
出版总署 及 其 所 辖 系 统 的 干 部 来 源 比 较 多 元，

尤其是来自解放区的干部和来自国统区做革命出版

工作的干部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三合为一” 之后

的出版总署， 力量虽有加强， 但工作的复杂性却不

容小觑。
在出版总署正式成立之后、 出版委员会并没有

戛然而止， 在被宣告撤销之前， 一共召开了 4 次全

体会议， 分别为第 27、 28、 29、 30 次会议。 ①甚至在

11 月 5 日， 出版委员会还曾向二野前委复电， 明确

西南书店干部情况； 11 月 28 日， 还发出 《关于成

立国际书店给各地新华书店、 三联书店的通知》。 这

些事实都说明， 在出版总署成立之后， 出版委员会

仍然存 在， 并 对 外 办 公。 直 到 1949 年 12 月 5 日，
中央专门就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党的宣传部门工作

问题作出指示。 此时， 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才最

终落下帷幕。

三、 新闻总署与出版总署的分合与撤销

如前所述，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组织法》 而设立的， 以胡乔木为署长的新闻总署，
与以胡愈之为署长的出版总署， 分别 于 1949 年 11
月 1 日正式成立。

新闻总署的内设机构只有总署办公厅， 集中领

导全国性的新闻活动和管理直属单位的财务、 人事

工作。 在办公厅下设新闻编辑业务处、 新闻经理业

务处、 新闻行政处、 人事处、 秘书处 5 个处， 此外，
还有新华通讯社等 5 个直属单位。

1951 年 12 月 7 日， 政务 院 第 114 次 会 议 正 式

通过 《关于调整机构紧缩编制的决定》。 据此， 新闻

总署于 1952 年 2 月 12 日撤销。 1952 年 3 月 7 日，
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发出通知： 新闻总署撤销后， 对

外宣传出版、 美术出版、 部分报业管理等工作划归

出版总署。 [11]

1954 年 9 月 20 日， 由全国普选产生的 121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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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共同审议通过了社会主义性质的 《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至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共同纲领》 结束了其临时宪法的历史使命， 政务

院也被国务院所取代。 9 月 28 日， 由一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 通过的 《中华 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组织 法》
正式公布。 按照该法第 2 条的规定， 国务院不再设

立出版总署。 1954 年 11 月， 胡愈之向国务 院呈送

报告， 称： 我署工作 已将原有工 作移交给 文化 部，
由文化部设置出版事业管理局， 办理出版行政业务。

……我署机构即于 11 月 30 日正式结束。 [12]

那么， 出版总署为什么要被合并掉？ 合并它的

为什么是文化部， 而不是其他？ 这就需要引入另外

两则材料。

1954 年 9 月 22 日， 周扬、 陈克寒关于 文化 部

出版事业管理局的业务范围问题向中央宣传部并文

委党组提出请示报告。 该报告称： 由于出版总署过

去的业务管理范围很不明确， 有些该管的工作没有

认真地管， 有些不该管的工作又管了起来， 使工作

发生困难。 去年 6 月， 出版总署曾经为这件事向中

央宣传部和文委党组作过一个报告， 但没有得到解

决。 [13]

这似乎代表了当时对出版总署业务管理工作的

一种看法， 虽然未必能确定其为导致出版总署被撤

销的决定性原因， 但至少也应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1954 年 8 月， 出版总署党组曾就 “在中央人民

政府组织机构改变以后出版总署作为一个组织如何

处理” 向文委党组并中央提出一个请示报告。 报告

对出版总署 “列为国务院下设的直属机构” 与 “并

入文化部” 两种方案进行了比较， 认为： “作为国

务院的直属专业机构， 无权向各级政府发布命令和

指示， 势必事事通过国务院， 国务院将不胜其烦”，
而 “目前出版总署既管直属的出版、 印刷、 发行企

业， 又管社会上的出版行政事务”， 所以， 还是 “并

入文化部为好”。
报告历数了 “并入文化部” 的几个好处：
“并入文化部， 由该部同时主管出版工作， 文化

部自可充分行使目前出版总署所有的职权， 并可把

省市文化局 （处） 的机构适当扩充， 在地方上依靠

文化局 （处） 来执行业务”。 “并入文化部， 可以精

简机构， 节省一批行政干部， 首先是办公厅、 人事

部门和计划财务部门可以裁并， 抽出力量用以充实

出版事业单位”[14]。
从机构合并的结果看， 当时中央最终采纳了出

版总署党组的上述意见。 因此， 11 月 30 日， 出 版

总署正式并入了文化部。

四、 结 语

从上述梳理中， 似乎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性

认识： 其一， 1949 年 10 月前， 为适应 革命形势发

展需要， 解决出版统一问题， 党中央决定组建中宣

部出版委员会。 这一设计的要领在于 “统一”， 即主

要依靠党 领导的出版 力量来实现 出版统一。 其 二，

1949 年 10 月后， 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在 《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的框架下， 出版总

署基本实现了出版管理问题上党的领导和党外民主

人 士 参 与 的 有 机 结 合 。 这 一 设 计 的 关 键 在 于 “认

同”， 即通过 党的领导和 民主人士的 参与来 扩 大 认

同， 巩固政权。 其三， 1954 年 9 月后， 在宪法框架

之下， 国务院对机构设置进行了精简和合并， 出版

总署被并入文化部。 这一设计的初衷在于 “优化”。
若此， 则不难看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行政

管理机构的更替与宏观制度设计之间， 存在着某种

内在关联。 只有把握好这一内在关联， 才能更好地

理解新 中国成立初 期出版总 署从成立到 “被 合 并”
的现实逻辑。

注释

①上 述 会 议 记 录 可 参 见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出 版 史 料

（1949 年 ）》 （中 国 书 籍 出 版 社 1995 年 版 ） 第 493， 502，

516， 566-5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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